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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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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7- 060

东方电气股份有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朱元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朱元巢先生因到年龄退休,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相应辞去公司战略发展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朱元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朱元巢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朱元巢先生在

任职期间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均无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事宜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关注。

公司董事会对朱元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7日

证券代码：

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

2017-061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18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8,404,7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28,199,3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0,205,4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281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7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磊先生。

4、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黄伟先生、董事张继烈先生、董事谷大可先生、董事徐海和先

生、董事陈章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文利民先生、监事王再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龚丹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

议〉等交易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33,962 99.57 402,000 0.26 246,600 0.15

H股 66,884,223 98.49 0 0.00 1,021,200 1.50

普通股合计： 220,418,185 99.24 402,000 0.18 1,267,800 0.57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等交易

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83,962 99.61 335,600 0.21 263,000 0.17

H股 53,687,937 79.03 13,219,286 19.46 1,021,200 1.50

普通股合

计：

207,271,899 93.31 13,554,886 6.10 1,284,200 0.57

3、

议案名称：《关于接收国防科工局项目资金并转增国有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653,134 89.84 952,991 0.08 113,593,200 10.06

H股 39,694,984 56.54 29,489,239 42.00 1,021,200 1.45

普通股

合计：

1,053,348,118 87.89 30,442,230 2.54 114,614,400 9.56

4、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4,254,125 89.90 335,600 0.02 113,609,600 10.06

H股 65,854,559 96.65 1,259,664 1.84 1,021,200 1.49

普通股合计： 1,080,108,684 90.28 1,595,264 0.13 114,630,800 9.58

5、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度会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4,254,125 89.90 335,600 0.02 113,609,600 10.06

H股 69,184,223 98.54 0 0.00 1,021,200 1.45

普通股合计： 1,083,438,348 90.40 335,600 0.02 114,630,800 9.5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徐鹏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49,129,435 87.5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与关联

方中国东方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 〈2018采购及

生产服务框架协

议〉等交易文件的

议案》

153,533,962 99.57 402,000 0.26 246,600 0.15

2

《关于公司与关联

方东方电气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签

署 〈2018财务服

务框架协议〉等交

易文件的议案》

153,583,962 99.61 335,600 0.21 263,000 0.1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丽雅、李玲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公告编号：临

2017-05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二楼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22,098,86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36,526,0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85,572,8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9176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80875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30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周易董事长主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因公务原因，浦宝英、高旭、许峰、徐清等4位董事和杨雄胜、刘艳等

2位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因公务原因，余亦民和杜文毅等2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财务负责人舒本娥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的

见证律师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5,792,737 99.972187 653,300 0.024779 80,000 0.003034

H股 378,709,026 98.219843 200 0.000052 6,863,600 1.780105

普通股合

计：

3,014,501,763 99.748615 653,500 0.021624 6,943,600 0.229761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5,770,237 99.971333 675,800 0.025633 80,000 0.003034

H股 379,244,026 98.358598 200 0.000052 6,328,600 1.641350

普通股合

计：

3,015,014,263 99.765574 676,000 0.022368 6,408,600 0.212058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在办理完毕监管核准/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生效。 本次会议批

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报批等事宜。 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详见

公司2017年10月31日发布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5,691,993 99.968366 653,400 0.024782 180,644 0.006852

H股 378,709,026 98.219843 200 0.000052 6,863,600 1.780105

普通股合

计：

3,014,401,019 99.745282 653,600 0.021627 7,044,244 0.233091

本次会议以特别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

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934,931,394 99.921628 653,300 0.069822 80,000 0.008550

2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934,908,894 99.919223 675,800 0.072227 80,000 0.008550

3

关于修订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934,830,650 99.910861 653,400 0.069833 180,644 0.01930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本次会议的议案3《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钻、白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

601919

公告编号：临

2017-085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远海控”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于2017年12月26日以接纳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等已按《公司章程》规定及时送

达各位董事审阅。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4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独立董事顾

建纲先生缺席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并以逐项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批准了关于上调2018、2019年船员租赁总协议上限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万敏先生、黄小文先生、许遵武先生、马建华先生、王海民先

生、张为先生、冯波鸣先生、张炜先生、陈冬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远海控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86。

2、审议并批准了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授权公司一名执行董事确定该

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授权董事会秘书校对及签署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代表委任表格及回条及通函， 并将上述文件于适当时候寄发予股东， 并登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网站。

三、上网公告附件

1、中远海控独立董事关于船员租赁总协议下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报备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2、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临

2017-086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集团所属公司拟将船员及相应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划转至中远海运集团所属船员公司，由现有

的自行管理船员模式，转为接受船员公司提供船舶配员服务；船员公司建立集装箱船专属船员库，本集

团划转至船员公司的船员进入集装箱船专属船员库；船员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优先保障本集团船舶配员，

确保不出现因船员配备不足导致影响本集团船舶正常运营的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调整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协议及年度交易上限金额的相关情况

经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本公司” 或“公司” ,连同所属公司，合称

“本集团”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 ）签署了《船员租赁总协议》等多项日常关联交易总协议，由中远海运集团

及其所属公司为本集团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提供（或相互提供）服务；有效期为三年（自2017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同时有效期限结束时，在满足相关上市规则的前提下，各协议签约方书面同意后有

效期可延长三年），并确定了各总协议项下2017年至2019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上述经签署的总协议

及其项下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已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详情请参阅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53，2016-068。

（二）《船员租赁总协议》项下船员租赁支出年度交易上限金额调整的背景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中远海运集团共有船员4.88万余人。为进一步提高下属各航运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中远海运集团确定了船员管理体制改革思路，计划以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船员公司” ）为平台，将分散在下属11家公司的船员队伍进行整合，实现集中管理调配，构建

“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现代航运集团船员管理体制，努力实现“三提高一降低（提高船员

素质，提高船员实际收入，提高船舶管理水平，降低船舶管理和船员费用）” 的目标，优化船员资源使用

效率、降低航运公司单船船员成本并更好地为各航运公司提供船舶配员保障，使各航运公司更专注于航

运主业经营，促进提质增效。 具体做法是将中远海运集团目前分散在各下属公司的全体船员及相应的管

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划转到船员公司， 船员公司按照各航运公司船队或船型对口设置专属船员库以及相

应的组织机构，船员库中的船员和管理人员与航运公司的船舶和船舶管理部门，形成对口稳定紧密服务

体系，为航运公司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为了更好地保障船员需求，进一步提高本集团的航运业务核心竞争力，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团

所属公司拟将船员及相应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划转至船员公司，由现有的自行管理船员模式，转为接受

船员公司提供船舶配员服务；船员公司建立集装箱船专属船员库，本集团划转至船员公司的船员进入集

装箱船专属船员库；船员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优先保障本集团船舶配员，确保不出现因船员配备不足导致

影响本集团船舶正常运营的情况。 为此，本集团需相应地上调《船员租赁总协议》项下船员租赁支出

2018-2019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年1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调2018、2019年船员租赁

总协议上限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事前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调整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过审议，公司董事会同

意本公司相应调整《船员租赁总协议》船员租赁及管理支出项下2018-2019年度上限金额。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本项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船员租赁总协议的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属公

平合理；其项下的船员租赁及管理支出日常关联交易及额度调整，符合本集团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集团及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调整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

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四）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单位：人民币千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年预计金额

2016年实际发生

金额

2017年预计金额

2017年上半年实

际发生金额

船员租赁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100,000 2,959.50

100,000 242.60

（五）本次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金额 2019年预计金额

船员租赁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

本次调整前 100,000 100,000

本次调整后 1,400,000 1,500,000

注：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调整理由，请参阅本公告第三部分。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

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4,557,594,644股，通过其

所属公司持有本公司87,635,000股H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5.47%，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中

远海运集团持有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3条之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所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其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16年02月05日

注册资本 110000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法定代表人 许立荣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

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

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658,757,091,768.95 678,497,359,834.37

负债总额 420,466,656,649.84 427,132,112,833.03

净资产 238,290,435,119.11 251,365,247,001.34

2016年度 2017年1-6月

营业收入 197,593,620,513.42 113,464,059,403.84

净利润 3,987,506,371.28 8,087,544,626.49

2、关联方名称：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家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A—1309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整

主营业务：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承租人、船舶经营人的委托，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凭许可证

经营），包括船舶买卖、租赁以及其他船舶资产管理：机务、海务和安排维修；船员招聘、训练和配备；保证

船舶技术状况和正常航行的其他服务，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含海员，凭许可证经营），水路运输服

务（凭许可证范围经营），在航海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中远海运集团全资子公司。

三、《船员租赁总协议》项下关联交易额度调整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根据《船员租赁总协议》，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联系人与中远海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或联系人之

间将相互提供船员管理、培训和租赁及其他相关配套服务。 定价政策：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独立第三

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或邻近地区提供相若种类的服务时所收取的价格)按照公平及

合理的原则确定。

（二）本集团船员划转情况及《船员租赁总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调整理由

1、本集团船员划转情况

本集团拟参与中远海运集团本次船员资源整合， 将目前的船员队伍及船员管理部门一并划转至船

员公司，本集团所属公司与船员公司双方通过签署《船员管理服务协议》方式，由船员公司向本集团所

属船舶或所经营/管理的船舶提供船舶配员服务，本集团按照《船员管理服务协议》规定的金额及方式

支付相应的费用。

（1）船员划转方案

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团所有在编船员原则上统一划转至船员公司。 船员划转后，实施属地化管

理。 船员公司为集装箱船船员设置专属船员库———集装箱船员库， 该船员库船员仅服务集装箱运输船

队。 同时，本集团所属公司现合作的船员协作中心、分供方等业务的管理职能暂划转到船员公司，涉及的

协作船员、分供方船员业务暂转入船员公司。

（2）船员管理相关单位划转

在本次船员资源整合后，按照“人随业务走”原则，船员管理人员整体划转到船员公司，本集团所属

公司不再直接承担船员管理成本。

2、《船员租赁总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调整理由

《船员租赁总协议》项下船员租赁及管理支出关联交易额度的调整，根据（1）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

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现有船舶，及2018年、2019年投入营运的新造船使用船员的需求（2）公司控

股子公司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现有船舶及2018年、2019年新增自有船舶使用船员的需求，（3） 船员

培训费用分摊，（4） 汇率波动等因素厘定。 新造船及投入营运相关情况，请参阅本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40,� 2015-037,� 2017-021）。

四、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集团通过参与本次船员资源整合，借助中远海运集团的优秀船员资源，先进的船员管理效率，

国际化的船员队伍配置，有效化解本集团目前船员队伍与船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船员公司按照船队

或船型对口设置专属船员库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设立集装箱船船员库，本集团现有船员划转入集装箱

船专属库，形成集装箱船船员的专属管理，本集团船队所需船员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2、由船员公司作为专业公司统一管理船员，将提高船员管理的专业性，提升管理效率，逐步降低综

合管理成本。 随着船员管理资源整合，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船员管理协同效应，本集团所属公司单船船

员成本与历史成本（同口径）相比，将有所下降。

3、本集团将更专注于航运主业的提质增效，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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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99,468,085股，占总股本比例12.47%。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月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3年3月25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受理，于2014年9月2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4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

《关于核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7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5亿股新股。 公司向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绍林、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共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398,936,170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8.40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45,898,936.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954,101,062.40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于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控股

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有关具体情况详见2014年12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华锦股

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2016年1月8日股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绍林、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

认购的全部股份合计199,468,085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1、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集团” ）承诺自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除上述承诺外，华锦集团

对公司不存在其他承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锦集团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华锦集团的违规担保的

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1月2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99,468,085股，占总股本比例12.47%。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1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股）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股份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199,468,085 199,468,085 12.47%

合 计 199,468,085 199,468,085 12.47%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99,471,541 12.47 -199,468,085 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199,468,085 12.47 -199,468,085 0 0.00

高管锁定股 3,456 0.00 3,456 0.00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99,970,

996

87.53 199,468,085

1,599,439,

081

100.00

三、总股本

1,599,442,

537

100.00

1,599,442,

537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

2、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建投证券对华锦股份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新增股份的处置意图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华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该股东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本次解除限售流通股。

若计划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上述解除限售流通股， 华锦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大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059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7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9：30～11：30,�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星期二）15：00至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20日。

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王维良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34人， 代表股份数量528,537,3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0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公司股份519,992,6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5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公司股份8,544,6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3%。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

3、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高孟非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13,129,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反对96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的6.83%；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3,129,490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反对963,8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83%；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群、高孟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7-07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与会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一次会

议，会议选举宁望楚先生、卢彦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第二届股东代表监事之日算起。宁望楚先生、卢彦斌先生将与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宁望楚先生、卢彦斌先生简历如下：

宁望楚先生，男，1957年12月出生，四川大学哲学专业（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历任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事。 现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巡

视员。 宁望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宁望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5.8万股。

卢彦斌先生，男，1958年2月出生，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

中建二局二公司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建二局二公司总经理，中建二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常委、董事。现任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巡视员。卢彦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股份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至

目前，卢彦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1万股。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

况。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

2017-068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892号）核准，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20,500,0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450,126,000元增加至470,626,000

元，总股本由450,126,000股增加至470,626,000股。

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242588126L

名称：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丁香街176号

法定代表人：吴志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柒仟零陆拾贰万陆仟元整

成立日期：1997年01月23日

营业期限：自1997年01月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糕点（焙烤类糕点、油炸类糕点、蒸煮类糕点，月饼）生产加工，日用百货批发、零售，农副

产品收购，企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市场营销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

2017-031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1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

2014年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有效期为三年。

2017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再次顺利通过复审。 并于2017年12

月27日收到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家税务局、陕西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61000376，发证时间：2017年10月18日，有效期：三年。

鉴于公司2017年已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因此，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不影响公司2017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7-113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5%以上股东浙江中泰创

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泰创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业务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申请日 质押到期日

质

权

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中泰创

赢

否 1,241 2017.12.25 ① ② 4.52%

资产配

置

合计 1,241 4.52%

注：1、质押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上表中标注释义如下：

①放款日后365天。 截止公告日，尚未放款；

②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截至2017年12月27日，中泰创赢持有本公司股份27,436.5399万股，占总股本的7.75%，其中质押

股份为27,417.6万股，占中泰创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9.93%，占公司总股本的7.75%。

二、备查文件

1、业务证明文件；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

2017-011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A股股票近期涨幅较大，公司于

2017年12月23日披露了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编号：

2017-010）后，公司 A�股股票价格于2017年12月25日、2017年12月26日、2017年12月27日连续3个

交易日再次出现异常波动，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公司正在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同时向控股股东进行询证核查。 为保证信息

披露公平，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8日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核查完毕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

复牌。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7-085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7日下午4时在公司二十

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12月27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

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7人，实到董事17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融资能力，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公司拟向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融资3亿元，期限一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